
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家長委員會優秀暨清寒獎學金設置辦法 
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鼓勵優秀暨家境清寒學生，勤奮向學，促進五育均衡發展。 

二、本著「幼人之幼、人溺己溺」之精神，造福學子。 

參、實施對象：凡本校在籍學生，合於下列兩項規定之一者，得申請獎金。 

一、學行優良，總成績列甲等者。 

二、家境清寒，總成績列丙等以上者。 

肆、經費： 

一、名額：每學期每班一名。 

二、金額：每位學生頒發獎學金五百元整。 

三、來源：學生家長委員會提供。 

伍、申請辦法：  

一、應檢附證件： 

      1.申請書（如後）：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署，轉請級任老師提出申請。 

      2.成績證明：請老師於申請書中填寫學期總成績。 

      3.清寒證明書：低收入卡或經級任老師證明者。 

二、申請時間：每學期期末評量後提出。 

三、審核辦法： 

申請講學金人數，若超過前項分配名額時，以其德育較優者為優先：若成 

績再相同時，以期末成績考查較高者為優先。本辦法經家長委員會通過， 

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家長委員會獎學金申請書 

申請人 

學生姓名 
 班級    年     班 總 成 績  

獎學金 

種  類 

□學行優良，總成績列甲等者。 

□家境清寒，總成績列丙等以上者。 

獎學金

金額 

新臺幣 

伍佰元 

老師評語  
級任 

簽章 
 

承辦人  審核委員  校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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